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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的补充说明公告 

 

 

 

 

2021年 6月 30日，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收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船舶集团”）

出具的说明文件，中国船舶集团决定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中国船舶工业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工业集团”）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重工集团”）所属上市公司的收购程序，该

事项将导致中国船舶集团间接控制公司 48.97%的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收购”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zse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

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9）。 

一、关于本次收购前后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

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，根据当时适

用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——创

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（2015 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，“实际控制人应

披露至最终的国有控股主体、集体组织、自然人等”。考虑到河北汉

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中船重工集团系河北汉光重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，中船重工集团通过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

司、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中船资本控股（天津）有限公

司间接控制公司，中船重工集团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资产经营主

体，因此公司于上市时将中船重工集团认定为实际控制人。由于中船

重工集团系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

司，因此公司本次收购前最终实际控制人即为国务院国资委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中国船舶集团通过持有中船重工集团 100%的

股权从而间接控制公司 48.97%的股份，而中国船舶集团系国务院国

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，因此本次收购完成

后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。 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——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21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“实际控制人应当

披露到自然人、国有资产管理机构，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

排的其他机构或自然人”，因此收购人及公司将本次收购前后公司的

最终实际控制人均认定为国务院国资委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 7月 31日发布的《监管规

则适用指引——上市类第 1号》的相关规定，对于收购人与出让人属

于同一出资人出资且控制的情形，可认定为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

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；其中对于国有控股的，“同一出资人”系

指同属于国务院国资委或者同属于同一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人民

政府。 



本次收购前，中船重工集团及中国船舶集团均为国有独资公司，

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，根据上述规定，本次收

购未导致上市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7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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